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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09        证券简称：上海机场     公告编号：2022-053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8月 8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以通讯方式召开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8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99,835,9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例（%） 62.265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长莘澍钧女士主持，大会对审议议案进行记名逐项投票

表决，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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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 9人，出席 9人； 

2、公司在任监事 5人，出席 5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1.01 候选人：冯昕先生 1,198,343,668 99.8756 是 

1.02 候选人：张永东先生 1,198,343,676 99.8756 是 

1.03 候选人：蒋云强先生 1,197,847,996 99.8343 是 

1.04 候选人：黄铮霖先生 1,198,066,381 99.8525 是 

1.05 候选人：刘薇女士 1,172,503,349 97.7220 是 

1.06 候选人：曹庆伟先生 1,198,343,668 99.8756 是 

 

2、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2.01 候选人：尤建新先生 1,178,054,813 98.1847 是 

2.02 候选人：李颖琦女士 1,178,268,713 98.2025 是 

2.03 候选人：吴伟先生 1,199,300,296 99.9554 是 

 

3、 关于选举公司第九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

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

效表决权的比例（%） 

是否

当选 

3.01 候选人：胡稚鸿先生 1,199,300,296 99.9554 是 

3.02 候选人：黄广业先生 1,171,224,463 97.6154 是 

3.03 候选人：徐泓女士 1,171,224,462 97.6154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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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

数 

比例

（%） 

票

数 

比例

（%） 

1.01 候选人：冯昕先生 172,165,773 99.1407         

1.02 候选人：张永东先生 172,165,781 99.1407         

1.03 候选人：蒋云强先生 171,670,101 98.8553         

1.04 候选人：黄铮霖先生 171,888,486 98.9810         

1.05 候选人：刘薇女士 146,325,454 84.2607         

1.06 候选人：曹庆伟先生 172,165,773 99.1407         

2.01 候选人：尤建新先生 151,876,918 87.4575         

2.02 候选人：李颖琦女士 152,090,818 87.5806         

2.03 候选人：吴伟先生 173,122,401 99.6916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上述全部议案获得参加会议的有表决权的股东所持股份的二

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浩勋、杨博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

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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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国际机场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8月 9日  


